附件2

关于《莆田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清理结果目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起草说明

为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，根据《福建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（福建省政府令第219号）的规定，莆田市应急管理局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根据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莆田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莆政规〔2022〕5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应急管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，推进应急管理系统依法行政，我局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。
二、起草过程

我局对以莆田市应急管理局（市安监局）名义印发的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，形成《莆田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目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已向各相关单位征求意见，期间未收到相关意见。
三、清理结果

此次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重新认定并集中清理，拟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15件，其余行政规范性文件废止或宣布失效。

